
經費來源：□國科會　□聯合基金會　□其他委辦　■學校教學或管總等經費  會簽號碼  

9B 50 92

□審查費

■演講費

□稿(著作)費
□翻譯費

(1)

□鐘點費

(2)

□主持費

□評選費

 □表演費

□出席費

□引言費

□其他(以上皆非者)
(3)

■交通費

□膳雜費

□誤餐費

(4)

(郵局一律為

7000021)請按

此連結查詢

各銀行及分

行代碼共7碼

活動名稱

國立聯合大學各項活動印領清冊（備查簿）

戶　   籍        住       址
(請詳填鄰、里)

姓　名

(外國人

請加中

文譯名)

身份證字號

(或外國人

統一證號)

應　　　領　　　金　　　額

備

註
︵

請

領

日

期

︶

※

一
、

若

直

接

付

現

金

者

請

簽

章
。

列入所得
不列入所得

備　　註

勾選

□其他

請填摘要

合計 (5)=
(1)+(2)+(3)+(4)

所得稅
(6)=

[(1)+(2)+(3)]

*10%

實領金額

(7)
= (5)-(6)

預借收回日期：

環安衛學系碩士班論文口試指導費－張三 100/10/10－內聘:   元，外聘:   元

 預借收回日期

及金額：(未預

借者此欄免填)
※

四
、

若

為

演

講

費

須

附

核

准

演

講

申

請

表
︵

演

講

計

劃

表
︶

※

三
、

受

款

人

所

得
︵

未

含

交

通

費
︶

達

三

三
、

三

三

三

元

者

※

二
、

若

直

接

匯

撥

入

戶

者

，

請

填

寫

受

款

人

之

匯

入

銀

行
、

　

　

　

替

代

簽

領

依

據
。

 1.付現者請簽章、

    加註請領日期。
 
2.匯撥者請填入

    銀行帳號。

$
匯款者請務必

填入○○銀行○

○ 分 行

或
其代碼(共7嗎)

合   計

◎請填寫三份：會計核銷、出納留存、原單位自留做現金出納備查用（若有修改，請同步自行修正）  
◎所預借之款項發放完畢後，請將未陳核蓋章之印領清冊影印兩份，連同原正本共二份一併陳核蓋章，一份自存（不必陳核，自留備查）。

※一、核准之專題演講申請表或核准簽請一併送出審核。

二、預借之公款請妥善保管並注意安全，勿與私款混雜無法明辨，若是預借支付者，於支付時請於支出憑證上加蓋付訖日戳章。

︶

。
者

需

暫

扣

所

得

稅
︵

所

得

稅

暫

扣

率

扣
6
%
︶

。

、

分

行

及

帳

號
。

並

請

留

存

銀

行

付

訖

之

匯

撥

單

承辦人：　  　　  　　　單位主管：　　  　  　　　出納組：所得稅登記　　　    　　　總務長：　　    　　　　會計室：　　  　　  　　校長：

二、預借之公款請妥善保管並注意安全，勿與私款混雜無法明辨，若是預借支付者，於支付時請於支出憑證上加蓋付訖日戳章。

http://www.banking.gov.tw/lp.asp?ctNode=1268&CtUnit=483&BaseDSD=41�

